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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合規顧問

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與興

業金融融資有限公司（「興業金融」）因商業原因互相協定終止本公司與興業金融所

訂立日期為 2015年 11月 5日之合規顧問協議（「終止」），自 2016年 11月 1日起生效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外，董事會確認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概無有關終止之任何其他事宜

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垂注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3A .27條之規定，

德健融資有限公司（「德健融資」）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新合規顧問，自 2016年 11月 1

日起生效，直至根據上市規則第 3A .19條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第 13.46條就本公司

在首次上市之日起計首個完整財政年度（即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）的財

務業績的結算日止，或直至本公司與德健融資訂立之合規顧問協議根據其條款予

以終止為止（以較早者為準）。德健融資為可進行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
例項下第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）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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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2016年11月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建先生、陳卓女士、梁兵先生及龍為民先生；非執

行董事為衛哲先生、吳綺敏女士及林曉波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維倫先生、

李國棟先生、袁伯銀先生及吳海兵先生。


